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

２０１１

年年度

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

资产净值公告

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规定，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七只开放式基金

２０１１

年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份额净

值（元）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元）

基金资产净值（元）

１ ５１９０８７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０．７１７４ ２．３４５０ １

，

２５１

，

３４８

，

８６４．４５

２ ５１９０８９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１．４３６６ １．８３６６ ３

，

１７２

，

８５７

，

９３９．５３

３ ５１９０９１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０．９０９ ０．９０９ ６６９

，

１９４

，

９７６．６４

４ ５１９０９３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０．８５８ ０．８５８ ６２１

，

５９４

，

３４７．２２

５ ５１９０９５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０．９７８ ０．９７８ １２５

，

０５５

，

４１３．８８

６ ５１９０９７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０．８１５ ０．８１５ ４０３

，

６６３

，

６８３．９８

７ ５１９０９９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

０．８１１ ０．８１１ １９１

，

３６５

，

００６．５４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2011-045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2

月

30

日，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自然人股东张康黎先生的通知：

张康黎先生个人持有的

30,000,000

股（均为高管锁定股份）公司股份已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自

2011

年

12

月

30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该股权质押用于向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目前张康黎先生本人持有公司

348,525,843

股股份。 本次质押的股份

30,000,000

股占张康黎先生个人所

持公司股份的

8.61%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47%

。本次质押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338,039,400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16.54%

。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

2011-029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刁志中先

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表决，经参会董

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

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刊登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42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下发的 《关于贵州省

2011

年第一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申

请的复函》（国科火字

[2011]293

号），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了贵州省科学

技术厅、贵州省财政厅、贵州省国家税务局、贵州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152000018

，证书记载的发证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8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在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后，可申请享受三年

内（

2011

年至

2013

年）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此前，公司于

2008

年已被认定为贵州省高新技术企业，

因此该事项对公司已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影响， 公司

2011

年度的经营业绩仍在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内。此次顺利通过复审，公司将秉承

"

精诚至信、众志兴邦，健康

民众、发展民生

"

的经营理念和

"

诚信合作、求实创新、追求结果

"

的核心价值观，加大科研投入，进一步提升公

司的综合竞争力。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编号：（临）

2011-030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证券质押登记通知，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鑫茂集团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2,25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44%

）质押给自然人贺凤

珍，并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手续，为鑫茂集团融

资提供质押担保。 质押期限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记日止。

上述质权人与鑫茂集团无关联关系， 该笔融资用于鑫茂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日常运营流动资金

的补充，同时鑫茂集团承诺将尽快筹措资金按期归还此笔融资，不会发生质权人行权情况，不会产生股

权变更风险。

截至目前，鑫茂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87,78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67%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1%

。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９

证券简称：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事业部

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接到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李让

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郑泗滨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彭干泉先生及公司微电事业部总经理马伟先生的通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具体增持情况如

下：

姓名 职位

本次增持数

量（股）

增持时间

成 交 均 价

（元

／

股）

增持后数量

（股）

增持后占总股

本比例（

％

）

李让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８７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８．７８９ ２００

，

０８７ ０．１２

郑泗滨 董事、财务总监

３００

，

０７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８．９３９ ６３８

，

１９０ ０．３８

彭干泉 董事、副总经理

３００

，

０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９．０５６ ８７１

，

２５１ ０．５２

马伟 微电事业部总经理

１

，

２００

，

０８２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至

２０１１－１２－

３０

９．０４６ １

，

８３８

，

４８２ １．０９

上述人员本次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22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11

年

12

月

24

日以电话通知并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以岭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主任的议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聘任贾风华先生为公司审计部主任，负责审计部工作并对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任期自董事会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贾风华先生简历附

后）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贾风华先生简历

贾风华：男，汉族，

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1996

年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财

务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

2002

年至今，先后在公司财务部、审计监察部、审计部任职。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

*ST

偏转 公告编号：

2011-052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

16:30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张政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2133

号），该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张政发行

138,553,701

股股份、向四川恒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

行

43,995,585

股股份、向深圳市奥格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28,859,219

股股份、向深圳市汇世邦科技有限

公司发行

28,859,219

股股份、向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19,553,594

股股份、向陕西力加投资有限

公司发行

13,870,094

股股份、向浦伟杰发行

6,920,323

股股份、向楼允发行

6,920,323

股股份、向徐跃东发行

3,

474,886

股股份、向王林发行

3,474,886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

文件进行。

三、本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五、本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

同时，张政及其一致行动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张政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2134

号），该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对张政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本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二、核准豁免张政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协议转让而持有本公司

54,020,000

股股份，因以资产认购本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而持有本公司

152,423,795

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

206,443,795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42.91％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张政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张政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会同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五、张政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收购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

本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并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1-75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5

名）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到

会董事

9

名，

5

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子公司中工建设有限公司授信总额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保证本公司建设项目的正常运作，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工建设

"

）拟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申请人民币贰亿元整（

￥20,000

万元）的授信总额，有效期一年。现公

司为中工建设该笔授信总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上述事

项属于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相关事项的授

权范围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关于为子公司中工建设有限公司授信总额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1-76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中工建设有限公司

授信总额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事项概述

中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工建设

"

）为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全资子公司芜湖名流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为了保证本公司建设项目的正常运作，中工建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申请人民币贰亿元整（

￥20,000

万元）的授信总额，有效期为一年。现公司为中工建设该授信总额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该事项属于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内。 因此不需再次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中工建设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工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熊晟楼

注册地址：武汉市阳逻开发区红岗村特

1

号创业服务中心

成立日期：

2001

年

5

月

15

日

营业执照号码：

420000000005676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可承担单项建安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5

倍的下列

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

1

）

40

层及以下、各类跨度的房屋建筑工程；（

2

）高度

240

米及以下的构筑物；（

3

）建筑

面积

20

万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

2

、中工建设的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3,688.16

万元，负债总额为

95,855.05

万元（其中流动

负债为

95,855.05

万元，银行贷款

12,000.00

万元），净资产为

17,833.10

万元，营业收入为

40,805.64

万元，利润

总额为

5,625.59

万元，净利润为

5,306.93

万元。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为

250,354.9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28,233.84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为

228,

233.84

万元，银行贷款

25,000

万元），净资产为

22,121.10

万元，

2011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40,665.76

万元，利润

总额为

4,842.26

万元，净利润为

4,288.00

万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国银行向中工建设提供

20,000

万元的授信总额，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人发

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1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从授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开始

2

、担保方名称：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方名称：中工建设有限公司

4

、债权人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

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审议，认为：本公司作为中工建设的母公司，对该公司资金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此

外，中工建设作为本公司房地产开发主要经营业务中负责上游房屋建筑施工的主体，对公司控制房屋建造

成本和降低经营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述授信额度是用于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中工建设的业务

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同时为股东带来良好回报，因此董事会

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96,9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均为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19.17%

。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２０１２

倾心回馈”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公告

为鼓励基金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经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将参加工商银行“

２０１２

倾心回馈”基金定投优惠

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二、优惠活动的期限

２０１２

年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优惠活动的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３７３０１０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

３７３０２０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

３７７０１６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

３７８０１０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

３７９０１０

上投摩根中小盘

３７５０１０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

３７７０１０

上投摩根阿尔法

３７７０２０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

３７７５３０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

３７６５１０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

３７８００６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

四、优惠活动内容：

在优惠活动期间， 投资人通过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的基金定投申购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基金产品定投业务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

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

的基金手续费。

３

、本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工商银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工商银行。

六、咨询办法

１

、工商银行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２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５１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向广大投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经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参与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适用基金范围

三、优惠方案

１

、普通申购业务：

在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申购上述基金，按照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优惠，折后费率

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基金定投业务：

在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网上银行定投申购上述基金，按照申购费率的

６

折执行优惠，折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在深圳发展银行、 平安银行柜面定投申购上述基金， 按照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优惠， 折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３

、各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后

端模式申购费率、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及处于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２

、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深圳发展银行和平安银行决定和执行，我公司根据深圳发展银行和平安银

行提供的折扣费率办理。本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深圳发展银行和平安银行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

进行变更，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深圳发展银行和平安银行。

五、咨询办法

１

、深圳发展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０１

网站：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平安银行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网站：

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３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４８８８

网站：

ｗｗｗ．５１ｆｕｎｄ．ｃｏｍ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１－３１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

召开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２．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全部参与了表决。

４．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１．

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借款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视讯业务规模逐步壮大、武汉注塑业务和保丽龙业务日常经营需流动资金周转等生产经营和

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定

２０１２

年期间公司（含下属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最高余额为

７．５

亿元人民币（超出此

额度的大型项目投资借款另行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自行选择贷款银行，根

据贷款条件决定贷款、开具信用证和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事宜以及相应贷款融资的公司资产抵押（质押）事

宜。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深圳中恒华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３

）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和了解，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由于上述关联交易的对象为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

公司董事李中秋先生和陈志刚先生现任控股股东的董事，属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因此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上述第

２

、

３

、

４

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５．

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５

）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说明；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１－３２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２．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全部参与了表决。

４．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监事辞职及增补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唐敢于女士因工作事务繁忙不便继续担任监事，于近日向监事会提出辞去监事职务，监事会

向其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勤勉履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为确保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及构成符合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规文件的要求，监事会须增补一名监事，经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推荐，拟提名黄雁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相关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

相同。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上述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附件：

简 历

黄雁波：女，

１９６２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９８

年在武汉市中大商场任财务科长；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在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总经理助理，负责审计监察工作。

●

系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１－３３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全资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公司拟视实际情况需要为武汉恒发科技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与此相关的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人民币。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了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

７

名董事参与表

决并一致同意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该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５

日

注册地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法定代表人：李中秋

注册资本：

１８１６４．３１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电脑、电视机、显示器和其它硬件、电脑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包装材料及包装用轻型建材

制造；五金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生产、销售等。

股东持股情况：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４．８３

亿元，负债总额为

￥２．８７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０．６６

亿元，流动

负债总额

２．８７

亿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金额为

０

元，净资产为

￥１．９６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９４

亿元，

利润总额

￥８２７．２６

万元，净利润

￥６１４．３３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为

￥６．３０

亿元，负债总额为

￥４．３１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１．７５

亿元，流动

负债总额

４．３１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９９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约

￥６．５３

亿元，利润总额约

￥４７５．９７

万元，

净利润

￥２６７．６８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

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主要经营视讯整机业务、注塑件生产业务、保丽龙（轻型材料包装）生产

加工业务，是我公司工业生产的支柱企业，对其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要业

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降低财务费用。

２．

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稳定，偿债能力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之内，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上述担保金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

披露实际担保金额。

３．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约

１２８０５

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４８％

，均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证券简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视讯业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发科技”）、武汉中恒

华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贸易”）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公司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属下的控股子公司香港誉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誉天”）和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生光电”）开展日常关联交易。现将

２０１２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或恒发科技向恒生光电或香港誉天采购液晶显示屏等原材料，组装成液晶显示器整机后再通过香

港誉天的境外渠道进行转口贸易，具体运营流程：

采购原材料：公司或恒发科技以直接贸易或委托代理方式向香港誉天或恒生光电采购液晶显示屏等原

材料。

①

拟向香港誉天采购液晶显示屏约

２２０

万片，涉及金额约

１３２００

万美元；

②

拟向恒生光电采购液晶显示屏约

１３０

万片，涉及金额约

７６７０

万美元。

成品出口：公司或恒发科技组装生产液晶显示器整机销售给香港誉天，涉及数量约

３５０

万台，涉及金额

约

２７３００

万美元。

成品进口：香港誉天将上述液晶显示器整机再销售给客户或华发贸易，香港誉天拟向华发贸易销售液

晶显示器整机约

２０

万台，涉及金额约

１５６０

万美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交易单价参照市场行情波动（定价原则见下文），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仅

为预估参考数据，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度在上述关联交易计划数量内，根据具体业务情况向关联方进行采购和

销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本公司董事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５

名非关联董

事参与了表决并一致同意通过，关联董事李中秋先生、陈志刚先生回避表决，

３

名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５

条的要求，本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对关联交易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料

香港誉天

１３２００ ４７６３．１ ６９．５７

恒生光电

７６７０ １５５１．９ ２２．６７

小计

２０８７０ ６３１５ ９２．２４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商品

香港誉天

２７３００ ８３６６ ９４．０７

小计

２７３００ ８３６６ ９４．０７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商品

香港誉天

１５６０ １７２６．５２ １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５６０ １７２６．５２ １００．００

币别：美元 单位：万元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尚未发生。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香港誉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铜锣湾糖街

１

号铜锣湾商业大厦

６

厦

６０２

号

执行董事：李中秋

注册资本：

９９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脑、电视机、显示器和其他硬件、电脑软件销售；内部数据通信网络开发、包装材

料及包装用轻型建材制造；五金金属制品、塑料制品；音响产品、电子器材；纺织、服装；建筑材料销售；经营

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股东持股情况：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为

￥１２８

，

６９７．６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２１

，

８９４．５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６

，

８０３．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约

￥４６

，

５３６．８１

万元， 净利润

￥３１９．８４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法定代表人：李中秋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营业范围：生产、销售

ＴＦＴ－ＬＣＤ

系列产品及其他

ＩＴ

产品、家电产品。

股东持股情况：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７０％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为

￥３６

，

７４１．９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８

，

３８６．７２

万元，净

资产为

￥８

，

３５５．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约

￥４２

，

３８６．４６

万元， 净利润

￥５３６．４４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香港誉天和

恒生光电，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恒生光电和香港誉天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判断，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具备较强的履

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采购原材料

①

公司及恒发科技向香港誉天采购原材料的价格与市场行情同步。

②

公司及恒发科技向恒生光电采购原材料，交易价格按当时的市场平均价格低

１％

确定（注：市场平均

价格是指从行业内公认权威的全球著名专业市场调查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

和

ＬＣＤ

专业市场

调查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ｉｔｓｖｉｅｗ．ｃｏｍ

中查询的相同规格产品的价格）。

成品出口： 公司及恒发科技向香港誉天销售液晶显示器整机的价格根据客户的销售订单价格确定，同

时香港誉天向公司或恒发科技收取每单

１００

美元的报关运杂费。

成品进口：香港誉天向华发贸易销售液晶显示器整机的价格根据客户的销售订单价格确定，不再附加

任何形式的贸易差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的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在上述关联交易计划数量内根据客户订单情况分批次分时段签

署，协议生效日期以签署日期为准，有效期为一年。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由于采购的原材料为保税料件，借用控股股东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渠道以保税料件深加工复出口再转

进口模式运作可降低中间环节的费用、防范资金的收付风险，有利于提升公司利润水平。

２．

关联方恒生光电专业从事液晶模组的设计与生产，长期为冠捷等国内外著名显示器生产商提供配套

服务，产品质量稳定，且公司与其合作的采购成本较低，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定安先生、张翼先生、李晓东先生一致认为，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能有效降低公司液晶显示器整机生

产成本，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说明；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１－３５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

４１１

栋华发大厦六楼本公司会议厅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部

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借款额度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４．

《关于监事辞职及增补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授权代理人应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人证券帐户卡、身份证复印件、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

真、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１．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３５２２０６

传真：（

０７５５

）

６１３８９００１

地址：深圳市华发北路

４１１

栋华发大厦东座六层

６１２

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１

２．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本单位

／

本人 作为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表决指示：

议案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借款额度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二：《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三：《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四：《关于监事辞职及增补监事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

是

□

否

□

如有，应行使表决权：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5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六


